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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零零零年四月十八日

立法會規劃地政及工程事務委員會與房屋事務委員會

聯席會議資料文件

違例建築物

目的

本文件旨在告知議員，政府在處理違例建築物和安置受清拆行

動影響的居民的問題時所採取的政策和新的措施。

違例建築物

2 . 違例建築物指業主未有根據《建築物條例》 (第 1 23 章 )獲建築

事務監督事先批准及同意而進行的建築工程，例子包括在天台或樓宇

其他部分或外牆上搭建的構築物，例如簷篷、鐵架，以及影響樓宇結

構或走火通道的改動工程。根據《建築物條例》的規定，進行違例建

築工程屬違法行為，一經定罪可處罰款 1 00 ,00 0 元及監禁兩年。條例

亦規定，沒有遵從清拆令的規定，也屬犯罪。

政策

3 . 由於香港存在大量違例建築物，政府的整體政策是，對市民生

命和財產構成即時危險的違例建築物，或新搭建的違例建築物，皆屬

優先清拆的對象。政府現正檢討對付違例建築物的執法策略，以及制

定新的清拆行動模式，以期加強公眾安全和提高成本效益。

違例建築物

4 . 屋宇署負責就任何有關違例建築物的投訴個案進行調查，並根

據上述政策採取執法行動。不過，樓宇業主最終須承擔責任，清拆他

們的違例建築物。

5 . 過去多年，屋宇署平均每年可清拆 3  00 0 至 4  000 個違例建築

物。為了提高清拆違例建築物的效率，屋宇署由一九九九年九月起採

用新的方針，透過進行大規模清拆行動，以便一次過清除 1 4 個地區

內 30 7 幢樓宇外牆上的違例建築物。結果，該署總共向樓宇業主發出

約 8  00 0 個法定命令， 令清拆約 14  0 00 個違例建築物。行動的初步

成效令人鼓舞，在受這行動影響的業主中，願意自行拆除違例建築物

的人數多達 80 % (過往為 20 %至 30% )。至於未能在清拆令指定期限內

拆除其違例建築物的業主，屋宇署會對他們提出檢控。我們相信採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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這套積極進取的方針後，可以把每年清拆違例建築物的數目增加約五

倍。

6 . 民政事務總處轄下各區大廈管理統籌委員會負責為改善樓宇的

目的而定出“目標大廈”，而屋宇署則在執法方面提供支援。屋宇署

會清拆目標大廈外牆上的違例建築物和其他有危險的違例建築物，由

一九九二年至今，在這項計劃下成功處理的目標大廈共有 3 2 2 幢。

7 . 同時，我們已擴大改善樓宇安全貸款計劃的適用範圍。那些在

上述大規模清拆行動中接獲屋宇署清拆令的樓宇業主，如因為經濟困

難而未能清拆其違例建築物，可申請貸款 (五萬元以下 )，以便施工。

至今，我們已批准了 141 宗這類貸款申請，涉及款額 4 8 6 萬元。

天台非法搭建物

8 . 一九九八年，消防處進行了一項覆蓋全港的調查，結果在很多

私人舊樓天台上均發現有非法搭建物，當中更有 4  6 00 幢單樓梯的大

廈被發現有天台非法搭建物。天台是住戶在發生火警時賴以逃生的重

要途徑，這些天台非法搭建物在不同程度上危害了防火安全，為數約

1  30 0 幢單樓梯大廈的情況更為特別嚴重，天台上蓋滿了搭建物。屋

宇署在一九九九年以這些樓宇為目標，展開一項清拆計劃， 手處理

1 0 0 幢這類大廈。

新措施

9 . 財政司司長在二零零零年三月八日的財政預算案演詞宣布，在

未來三年會額外撥款 9  00 0 萬元給屋宇署，處理違例建築工程問題。

屋宇署計劃在這三年內，利用這筆額外批撥的資源，逐年提升其大型

清拆計劃，以加強對付大廈外牆的違例建築工程。在這個計劃中，須

清拆外牆違例建築物的大廈在二零零零年會有 4 00 幢，在二零零一年

有 50 0 幢，而在二零零二年則有 60 0 幢。

1 0 . 就天台蓋滿非法搭建物的單樓梯大廈而言，我們原先的承諾是

把目標大廈數目由一九九九年的 10 0 幢增加至二零零零年的 2 0 0 幢。

在取得額外資源後，這類目標大廈數目今年將會由 2 00 幢增加到 30 0

幢。我們的目標是把餘下的 1  20 0 幢這類大廈的天台非法搭建物於三

年，而非六年，內全部清拆妥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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遷出住戶的安置工作

1 1 . 屋宇署清拆天台非法搭建物的計劃，旨在改善有關樓宇的防火

安全，房屋署對這項計劃亦作出支援。屋宇署在策劃清拆行動的過程

中，與房屋署職員緊密聯絡，為受清拆影響而須遷出的合資格住戶提

供安置。由於每宗個案的情況不同，我們實難以準確預測在安置單位

方面，清拆計劃將會引起多少需求。不過，政府的宗旨是任何人都不

會因為清拆計劃而導致無家可歸；因此，政府會按照遷出違例天台搭

建物住戶的資格，向他們提供公共租住房屋或中轉房屋。房屋署會盡

力配合需求，安置他們。

檢討樓宇安全及預防性維修專責小組

1 2 . 我們在二零零零年二月，在規劃地政局之下成立了檢討樓宇安

全及 預防 性維 修專 責小 組， 負責 全 面檢 討樓 宇安 全的 政策 及執 法 行

動，並制訂新政策及策略，例如預防性樓宇維修計劃、清拆違例建築

工程的綜合計劃，以及管制廣告招牌等。我們現正檢討法例及罰則，

以期 加強 立法 ，對 付那 些從 事建 造 、售 賣及 批租 違例 建築 工程 的 人

士，尤其是天台非法搭建物的人士。我們亦正研究禁制轉讓天台非法

搭建物，以及擴大業權“釘契”制度，以針對不清拆非法僭建和不妥

善維修樓宇的業主。我們會於本年稍後時間，就該專責小組的建議徵

詢各議員及公眾人士的意見。

規劃地政局

二零零零年四月


